
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〔2017〕860号
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工程
设计企业业绩和个人业绩补录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工程设计企业业绩

和个人业绩补录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建市函〔2017〕3433号）要求，

请各企业结合自身发展需要，做好业绩补录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录业绩范围、补录方式、操作方法等内容详见附件。

二、在提交补录信息前，请设计单位在“广东省建筑市场监

管公共服务平台”界面的“项目信息”中查询需要补录的业绩是

否已在该平台登记。对已在该平台登记信息的项目，工程设计企

业只需填报“施工图审查信息表”；对未在该平台登记信息的项

目，工程设计企业应填报“历史项目登记表”的全部内容。相关

表格可以在上述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113.108.219.52/PSJG/）

首页“相关链接”处下载“历史项目登记表”。

三、工程设计企业应自行核对本企业在广东省的企业业绩和

http://113.108.219.52/PSJG/


工程设计人员的个人业绩是否已进入全国平台，相关信息是否完

善；对于未录入全国平台的广东省内工程项目，要严格按照相关

要求和时限，抓紧向我局申请补录。为方便录入工作，建议企业

将纸质材料和历史项目登记表的电子版一并提交。

四、申报企业应对申报的资料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发现弄

虚作假的，我局将根据规定严肃处理，并将其作为不良行为录入

省级平台诚信库。

五、请需要补录业绩的工程设计企业根据业绩登记情况于

2017年 12月 27日（星期三）前将“施工图审查信息表”或“历

史项目登记表”交我局设计科技科。提交的表格应该每页加盖工

程设计企业公章，其中“施工图审查信息表”应由该项目原审图

机构复核填报内容的真实性，并加盖公章。

附件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工程设计企业业绩

和个人业绩补录工作的通知（粤建市函〔2017〕3433

号）
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
2017年 12月 8日

（联系人：张志明，联系电话：86286071）


